附件3-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基础数据表

填报单位：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编制数
	2021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62
	62
	

	经费控制情况
	2020年决算数
	2021年预算数
	2021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9.95
	0
	8.65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其中：公车购置
	0
	0
	0

	公车运行维护
	6.96
	0
	6

	2、出国经费
	0
	0
	0

	3、公务接待
	2.99
	0
	3.05

	项目支出：
	2080.91
	0
	1256.64

	1、业务工作项目
	1987.11
	0
	1256.64

	2、运行维护项目
	93.8
	0
	0

	……
	
	
	

	公用经费
	59.56
	0
	159.43

	其中：办公经费
	7.49
	0
	13.78

	水费、电费、差旅费
	0.40
	0
	0

	会议费、培训费、
	1.46
	0
	2.33

	政府采购金额
	646.46
	0
	300

	部门整体支出预算调整
	——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19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
	实际

规模
（㎡）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
（万元）
	实际

投资
（万元）
	投资概算

控制率

	
	0
	0
	0
	0
	0
	0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严格按国家相关政策执行

	说明：“项目支出”需要填报除公共项目资金和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情况，包括业务工作项目、运行维护项目等；“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附件3-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长沙市生态环境局宁乡分局）

一、部门概况

（一）职能职责

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全市的企事业单位的排污情况进行监督管理，调处各类环境污染纠纷事故和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理；对全市的环境质量进行常规监测，对污染纠纷事故及突发事件进行应急监测；对新建企事业单位进行环境审批，核发排污许可证；督促污染企业进行环境治理,自行监测；对全市的污染源进行普查和控制，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及排污权的有偿使用；对全市新农村生态建设进行规划，对全市饮用水源进行规划编制。

（二）机构设置

我单位为全额拨款行政单位，单位内设科室7个，行政编制13个，事业编制17个（含参公编7个），工勤编制2个。截止至2021年12月底，全局实有在职正式职工62人，政府雇员0人，临时聘用人员5人，退休34人，2021年调出1人，死亡1人。

2021年全年收入总计3139.0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707万元，占全年收入比为54.38%；事业收入0万元，占全年收入比为0%；经营收入0万元，占全年收入比为0%；其他收入1432.06万元，占全年收入比为45.62%。

2021年年末决算支出总计3139.0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0.48万元，占比0.015%；教育支出0万元，占比0%；科学技术0万元，占比0%；社会保障和就业10.21万元，占比3.25%；卫生健康支出0万元，占比0%；节能环保2947.47万元，占比93.9%；城乡社区事务180.87万元（政府基金），占比5.76%；农林水支出0万元，占比0%；住房保障支出0万元，占比0%。其他支出0.024万元，占比0%。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1.“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1年“三公”经费决算支出8.65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8.65万元，增加100%。按人均支出为0.14万/人；其中：公务接待支出3.05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3.05万元，增加100%，按人均支出为0.05万/人；出国（境）支出0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0万元，下降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6万元（其中公务车购置为0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6万元，增加100%，按人均支出为，0.1万/人。以上“三公”支出增加的原因主要由于机构改革，我局未纳入长沙市财政年初预算，所有支出为调整预算所致。

2.会议费支出情况：

会议费支出情况：2021年会议费支出0.91万元，比2020年决算减少2.64万元，减少74.37%。按人均支出为0.015万/人
3.培训费支出情况：

培训费支出情况：2021年培训费支出2.21万元，比2020年决算减少0.68万元，减少23.53%。按人均支出为0.036万/人
（二）项目支出

1.2021年财政拨款支出170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337.66万元，占全年财政拨款支出比为78.36%，比年初预算增加1337.66万元，增加100%，增加的金额主要是由于机构改革，我局未纳入长沙市财政年初预算，所有支出为调整预算所致。；项目支出369.34万元，占全年财政拨款支出比为21.64%，比年初预算增加369.34万元，增比100%。增加的金额主要是由于机构改革，我局未纳入长沙市财政年初预算，所有支出为调整预算所致。

其他收入项目支出887.3万元，其为由宁乡市财政安排用于宁乡市蓝天办，除臭剿劣办，环委会及其他宁乡相关的环境保护应急处置、规划编制、委托监测等相关经费。
2.按项目进度和合同及时拨款，保障了项目的正常运转和实施。

3.我局所有项目的资金管理均按照财政的相关政策及环保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宁乡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由环保联合财政共同制定。

三、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所有项目均按照政府采购及其他相关要求进行，项目招投标公开透明、调整规范、竣工验收由环保联合财政主管科室共同进行。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项目管理制度建设由中标方实施、我局实施日常检查监督管理，对产生的成果进行初步验收。

四、资产管理情况

1.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单位共有车辆2辆，其中，一般执法执勤用车2辆、其他用车0辆。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2.固定资产年末数为2562.31万元，比上年增加28.77万元，主要是2021年1月至12月购置部分通用及专用设备。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1年，环保局机关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从每一个细节入手，坚持少花钱、多办事，切实把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要求落到实处。一是严格控制因公出国（境）。中央八项规定公布实施以来，我单位没有一人因公出国（境）。二是严格财务审批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三是强化项目资金管理，对需要开展的项目严格按程序依法实施，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度按时结算。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无。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无。

长沙市生态环境局宁乡分局   

2022年2月10日       

